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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
生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各计

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推动实施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进

一步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地位，现就做好 2021 年中等职业

学校招生工作通知如下。

一、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

坚持把发展中职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

当。推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科学制订普通高中和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并严格实施。职普比例较低的地区要重点

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资源，要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积极拓宽

生源渠道，广泛招收往届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城乡劳动者、退

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



二、规范中职考试招生行为

各地要加快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统一招生平台，精准

服务区域发展需求。要严格落实招生信息公开职责，进一步严肃招

生纪律，规范招生秩序，实施“阳光招生”。要建立健全中职学校

招生信息公开制度，向社会明确告知公示网站，做到详实、准确、

及时公示。要以零容忍态度严惩招生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做到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依纪依规追责问责。对不具

备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办学资质的学校和未经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审

批设立的中职异地分校、办学点，要坚决取缔招生资格。

三、严格中职学校学生学籍管理

各地各中职学校要严格按照《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

法》和《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生学籍电子注册办法（试行）》相关

要求，做到专人负责、管理和操作，做好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和在校

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严格程序，严格审核，确保在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学籍电子注册工作。2021 年教育部实施中职新生学籍

电子注册数据质量通报制度，各地各校中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数据

质量情况纳入优质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遴选以及 2022 年现代职业

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转移支付的重要考量因素。

四、加强招生宣传和服务

各地要加大综合宣传力度，充分利用高职扩招、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试点、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扩招等有力政策，积极引导学生接

受中等职业教育。要加强地方主流媒体、新兴媒体对中等职业教育

的宣传力度，打造一批形式多样的宣传品牌。要密切关注招生舆情，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和关切，对不实报道信息要及时予以澄清。要准



确解读国家职业教育助学政策，对家庭经济困难考生、残疾考生、

“两后生”等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不让一个新生因经济困

难而放弃入学。

教育部将继续实施招生通报制度。请各地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

前将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计划表（附件 1）报送教育部（职成司）；

于 8 月至 11 月的每月月底前将中职招生进展情况（附件 2）报送教

育部（职成司）。

联系人：李恒 电子邮箱：zcsyxc@moe.edu.cn

电话：010-66097867 传真：010-66020434

附件：1.2021 年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计划表

2.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情况表（截至 2021 年 月）

教育部

2021 年 3 月 22 日



附件 1

2021 年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计划表

（盖章）

省份

计划数

项目

初中应届毕业

生总数

高中阶段教

育招生总数

普通高中

招生数

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

普职

比例

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

学率
总数

普通中专、成人
中专、职业高中
三类中职学校

招生数

技工学
校招生
数



附件 2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情况表（截至 2021 年 月）

（盖章）

省份 2021 年计划招生数 实际招生数 完成比例

备注：实际招生数包括技工学校招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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